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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

试点的通知》（财税〔2016〕36 号），现将营改增试点有关征管

问题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境外单位或者个人发生的下列行为不属于在境内销售服务或

者无形资产： 

（一）为出境的函件、包裹在境外提供的邮政服务、收派服务； 

（二）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施工地点在境外的建筑服

务、工程监理服务； 

（三）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工程、矿产资源在境外的工程

勘察勘探服务； 

（四）向境内单位或者个人提供的会议展览地点在境外的会议展

览服务。 

二、其他个人采取一次性收取租金的形式出租不动产，取得的租

金收入可在租金对应的租赁期内平均分摊，分摊后的月租金收入

不超过 3 万元的，可享受小微企业免征增值税优惠政策。 

三、单用途商业预付卡（以下简称“单用途卡”）业务按照以下

规定执行： 

（一）单用途卡发卡企业或者售卡企业（以下统称“售卡方”）

销售单用途卡，或者接受单用途卡持卡人充值取得的预收资金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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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缴纳增值税。售卡方可按照本公告第九条的规定，向购卡人、

充值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单用途卡，是指发卡企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的，仅限于在本

企业、本企业所属集团或者同一品牌特许经营体系内兑付货物或

者服务的预付凭证。 

发卡企业，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发行单用途卡的企业。售卡企

业，是指集团发卡企业或者品牌发卡企业指定的，承担单用途卡

销售、充值、挂失、换卡、退卡等相关业务的本集团或同一品牌

特许经营体系内的企业。 

（二）售卡方因发行或者销售单用途卡并办理相关资金收付结算

业务取得的手续费、结算费、服务费、管理费等收入，应按照现

行规定缴纳增值税。 

（三）持卡人使用单用途卡购买货物或服务时，货物或者服务的

销售方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，且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

发票。 

（四）销售方与售卡方不是同一个纳税人的，销售方在收到售卡

方结算的销售款时，应向售卡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并在备注

栏注明“收到预付卡结算款”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售卡方从销售方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，作为其销售单用途卡或

接受单用途卡充值取得预收资金不缴纳增值税的凭证，留存备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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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支付机构预付卡（以下称“多用途卡”）业务按照以下规定

执行： 

（一）支付机构销售多用途卡取得的等值人民币资金，或者接受

多用途卡持卡人充值取得的充值资金，不缴纳增值税。支付机构

可按照本公告第九条的规定，向购卡人、充值人开具增值税普通

发票，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
支付机构，是指取得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《支付业务许可证》，

获准办理“预付卡发行与受理”业务的发卡机构和获准办理“预

付卡受理”业务的受理机构。 

多用途卡，是指发卡机构以特定载体和形式发行的，可在发卡机

构之外购买货物或服务的预付价值。 

（二）支付机构因发行或者受理多用途卡并办理相关资金收付结

算业务取得的手续费、结算费、服务费、管理费等收入，应按照

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。 

（三）持卡人使用多用途卡，向与支付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的特约

商户购买货物或服务，特约商户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，且

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（四）特约商户收到支付机构结算的销售款时，应向支付机构开

具增值税普通发票，并在备注栏注明“收到预付卡结算款”，不

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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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付机构从特约商户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，作为其销售多用途

卡或接受多用途卡充值取得预收资金不缴纳增值税的凭证，留存

备查。 

五、单位将其持有的限售股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的，按照以下

规定确定买入价： 

（一）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时，在股票复牌之前形成的原

非流通股股份，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

的送、转股，以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后股票复牌首日的

开盘价为买入价。 

（二）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形成的限售股，以及上市首

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、转股，以该上市公司股票

首次公开发行（IPO）的发行价为买入价。 

（三）因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形成的限售股，以及股票复

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由上述股份孳生的送、转股，以该上市公司

因重大资产重组股票停牌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为买入价。 

六、银行提供贷款服务按期计收利息的，结息日当日计收的全部

利息收入，均应计入结息日所属期的销售额，按照现行规定计算

缴纳增值税。 

七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》《营业税改征增值

税试点实施办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》及相关文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262


